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 

济院字〔2014〕3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来维龙等同志任组织员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 

经研究，决定任命来维龙同志为专职组织员，刘广军、张

建华、吕祥华、乔东华、邓新民、王军、陈彦华、杨晓青、杨

杰、夏可树、陈传祥、李传伟、孙文、许杰、樊海涛、郑宁等

16 名同志为兼职组织员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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